陳麗光姊妹的見證

首先，我要感謝上帝的恩典，讓我的心真正的回家，回到了地上和屬神的家。我從聖經路加福音第十五章11~24節經文中，彷彿是看見我的故事一般，一個浪子回家的故事。我內心曾想，或許有一天上帝會安排我在眾人面前說自己的故事，只是沒料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。
 
 我生長在一個經濟條件不錯的家庭，父母親總是提供我們很好的物質生活。但是長輩重男輕女的觀念，使我從小心懷不解。因著父母家庭和事業上的忙碌，媽媽又懷了妹妹，我又不是好帶的那一種小孩，所以我的孩兒時期是在外婆家長大的；外公、外婆非常的呵護我，疼愛我，簡直把我寵上了天。一直到了上學的年齡，我才回到父母親的身邊。因為奶奶、爸、媽都比較疼愛哥哥、妹妹，對待我跟他們的落差實在太大了，導致我嫉妒和不平，常常吵著要回外公家。

 父親對我非常嚴厲，常用責罵的方式管教我。事情做對是應該的，做錯挨罵是家常便飯，不論我如何試著把事情做好，都沒有一句讚美或鼓勵的話語，我受不了言語暴力，我開始討厭他們，討厭這個家，我簡直恨死他們了。於是我開始搗蛋、作怪，與大人做對。
大約是在國小二年級時，我帶著妹妹用尼龍繩綁著釣鉤，從四樓偷偷地垂吊到隔壁一樓的魚池裡釣錦鯉，一條條的釣上來，然後放在水桶裡藏起來，結果後來被發現了，魚也都死光光了，把鄰居和我媽咪氣得半死。
還有，我感覺大人們好像比較疼男生，所以我討厭當女生，我討厭穿裙子，刻意變得像個男生一樣，個性頑皮，倔強好強。我認為只要我像男生，他們就會喜歡我。

 國中的時候我的功課原本還不錯，但在一次的月考成績考得不理想，換來的竟然一頓痛罵和冷嘲熱諷，於是那時候起我開始不讀書，開始蹺課；如果回到家被打、被罵，我就蹺家；既然家人認為我沒用，那我就要像他們所說得那麼沒用。而且我總覺得家人根本不瞭解我，反而是外面的朋友比較好，他們懂我。

 面對高中聯考，當然沒考上好的學校，父母覺得我丟盡他們的臉，因此我在家裡好像是一個討人厭的人。在學校我對校規非常叛逆，因此我是學校訓導室的常客。媽媽說，她每次午休時只要一聽到電話響就嚇死了，因為大部分都是學校打來請家長到學校。在同學眼中我是「廖添丁」，我打架常是為看不慣那些乖乖牌的同學被人欺負。後來，學校要把我退學，也因為退學這件事，我家人對我非常不諒解。於是，我辦了休學。

 既然在家裡得不到諒解，我決定要離家出國唸書去，也當出國是對自己的「管訓」，我立志要拿到大學文憑，期盼這樣的計畫能得到他們另眼看待，而這個計畫我只告訴媽媽，不敢讓爸爸知道，直到出國的前一天我才告知。那一年我15歲。

 記得當時爸爸非常生氣的對我說：「中文都唸不好了，還想唸什麼英文，不准去。」一整晚的斥責下，第二天我帶著不被祝福的心毅然決然的離開台灣。

 加拿大的6年，其實我好孤單，很沒安全感，遇到困難時只能強忍淚水自己想辦法，重病時沒人關懷、照顧，我好想家，但因為這是自己選擇的，不論如何我絕不將內心的感受向別人訴說。學成回到台灣，滿心期待家人改變對我的觀感，但是他們沒有。於是我去考了觀光局的領隊執照，因為我討厭這個家，我想辦法不跟他們相處在一起，在旅行社上班可以一直帶團出國。
由於長期帶團的疲累和客戶的刁難，我的脾氣壞到極點，也常把情緒發在家人身上。人若停留在台灣，就不想待在家裡，那時喜歡穿扮時髦，常流連在五光十色的Pub，和朋友把酒言歡到天亮，我又迷戀飆車（是汽車，不是機車），愛上那種茫然和刺激的感覺。我自甘墮落，在父母眼中我像個無藥可救的。
後來，父親派我到大陸所設的廠工作。在環境不同、人文素質差異頗大的大陸，我每天要面對我不喜歡的工作，面對我不喜歡的人，我沒有朋友可談，沒有地方可去，就像坐牢一般，我常在房間裡面對著鏡子說話、掉淚，我幾乎待不下去了。我問我自己為甚麼要搞成這樣？為甚麼？我開始一天比一天的憂鬱，多次的想自殺，我苦苦哀求母親，請父親讓我回家。
因著慶恩叔叔的勸說，父親終於答應讓我回家，但免不又一場父女的戰爭。父親氣我不成材，讓對我的期望變成他的失望；我氣父親對我的不體諒，二人的關係就像仇人一般。感謝慶恩叔叔的疼愛，後來把我安排在他和父親在大陸投資的另一項事業上，但我開出不要住在大陸的條件。終於，工作地點是家裡，我把我的房間變成辦公室，但因為是在家裡，我也像個管家一般，家裏的公事、私事都要我做，雖然我好生氣，可是我不敢反抗，因為不想再讓他們失望，我全力工作，也是害怕他們把我調到別的地方去。所以我不開心，眉頭總是深鎖，
在一次的工作壓力下，我徹底的崩潰了。好在淑芬姐和慶恩叔叔的鼓勵下我進到教會來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在聚會時，眼淚不聽使喚的一直流，剎那間我聽到一個聲音對我說：「孩子，到我面前來，妳需要我的安慰！」一個非常溫柔的聲音，像是父親在對孩子說話的聲音，我明白這是主在對我說話，祂懂，祂知道我要的是什麼。
在神的帶領下我接受了呂長老的協談，一向對人封閉的我竟然卸下心防，把所有一切的心事全都告訴一位我不怎麼認識的人。呂長老帶著我禱告，在主耶穌的面前承認我的軟弱，當我認罪悔改時，一幕幕的叛逆事件有如電影一般浮現在我腦海。我錯了，我後悔了，我完全沒有站在父母親的立場替他們著想過，沒有他們在事業上努力，我怎麼能過這麼好的生活？如果他們不愛我、不疼我，大可以放棄我，又何必為我安排一切呢？我哭著對呂長老說，雖然主耶穌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流出的寶血是為洗淨我們的罪，但是，我沒有辦法原諒我自己過犯，我好難過。呂長老安慰我說，用禱告求神來幫助妳，祂是最瞭解妳的神，等到有一天妳能上台做見證，將妳不想讓人知道的那一段，不為人知的過去勇敢的講出來，就是原諒自己了。之後，我天天禱告求神幫助我，學習陪伴父母，幫忙做家事，盡量做他們喜悅的事，而且是心甘情願做的。家人也漸漸的感受到我的改變，妹妹曾說：「麗光，你是在贖罪嗎？是什麼原因讓妳改變這麼多？妳好像一座沈靜下來的火山哦！」我回答：「是上帝，是耶穌基督的愛。」

 在我受洗的前些天，和父親因為公事上的理念不同又爭吵了，我帶著受傷的心情去大陸處理公務；我流淚求問上帝：「我的努力為甚麼他們沒看見呢？我好累，好累，我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？求您帶著我走吧！」天父告訴我：「妳活著是為了我活，而我給妳的使命就是陪在父母身邊照顧他們，如果妳不能饒恕，天上的父又如何饒恕妳？」回到家後我順服天父的旨意，我認真對付我的態度，我學習忍耐、溫柔。有一天我又被父親莫名的責罵了，我安靜地回到房間禱告，為父親禱告，也祝福他。那時剛好收到一封email，是六龜育幼院那首「那雙看不見的手」的詩歌，裡面的歌詞好似耶穌對我所說的話，聽完後我坐在電腦桌前放聲大哭，我知道祂接納我，在安慰我。
受洗後，我每天祈求聖靈來指引我、教導我，讓我心甘情願為父母做任何事，不再有抱怨，也不再生氣。感謝主賜我真平安，心裡有喜樂，我和過去的我不一樣了，這是用金錢換不到的祝福。我感謝天父上帝的揀選，讓我的心回家了，為我安排這一個屬靈的家。感謝天父帶領我回家，讓我感受到我家是溫暖，我媽媽去年也信主受洗了，我要繼續為爸爸禱告，我期盼我們一家都能信主。我要說，認識耶穌，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。
願一切榮耀、頌讚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神，阿們！
